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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月 臺灣高等法院 108年度醫上字 
第 21號民事判決要旨
【涉訟科別】外科

  事  實  摘  要  

A因發生車禍，致受有腹部挫傷等傷害，旋即送往甲醫院進行急救。原告主張醫師
延誤病情致A因腸破裂衍生腹膜炎及敗血休克症，嗣雖經轉院至乙醫院緊急開刀救治，
仍不治死亡而有疏失。

  判  決  要  旨  

A確診為外傷性腸破裂時間應在腹部X光檢查結果發現氣腹之後，醫師即建議並計
畫安排於當日接受剖腹探查手術，嗣病方請求轉院，自無延誤手術之情；而於診斷確立

前，依臨床症狀所為之安排檢查及處置，並評估其生命徵象穩定、腹部檢查柔軟及無腹

膜炎之虞等情後，就A表示腹部疼痛不適情事，給予注射止痛針予以緩解，其等所為醫
療過程及處置，均無違反醫療常規而有延誤治療之情。本件游離氣量較小及其近接於腸

壁外圍，較易於與腸腔內空氣或其部分體積效應，此乃影像呈現上之限制，放射科醫師

判讀報告中並提及無足可確認之腹膜腔游離氣，顯示其於判讀時，已有注意此小腸挫傷

是否可能合併穿孔，已符合放射診斷專科醫師應具之診斷要求及醫療常規。

 █ 關鍵詞：外傷性腸破裂、延誤診斷、處置失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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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等法院 109年度醫上易字
第 6號民事判決要旨
【涉訟科別】高齡醫學

  事  實  摘  要  

A因慢性阻塞性肺病併有體重驟減、眩暈、濕疹等體徵，於2010年11月5日住院，
同年12月10日出院，復於12月20日住院治療，次年1月5日出院，嗣於同年2月7日死亡。
原告主張醫師對於A罹患老年肺炎症狀未及時檢查及治療、漏診，並以住院過久健保給
付無法核付，佯稱已治癒而要求出院，顯有疏失。

  判  決  要  旨  

鑑定報告已說明醫師依臺灣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會2007年出版之臺灣肺炎指引對病
人進行治療，並無違醫療常規之事。又醫師對於A之病況，於臨床治療上有醫師專業之
自由裁量餘地，依上說明，於醫療業務施行時既已善盡醫師醫療上必要之注意，即無醫

療疏失之可言。病方未具體舉證醫療行為有何疏失之處，故難認醫師未盡善良管理人之

注意義務。本件鑑定意見復認A於2011年1月5日出院，體溫為36℃，生命徵象平穩，足
見此前對A所為醫療行為符合醫療常規，並無疏失，且與A於2011年2月7日之死因或存
活率之間，顯無因果關係。

 █ 關鍵詞：肺炎、裁量、診療失當

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8年度
醫上字第 13號民事判決要旨
【涉訟科別】心臟內科

  事  實  摘  要  

A於2017年1月31日上午因胸悶送往甲醫院急診診治，經檢查心肌酵素、心電圖、
心臟超音波及住院，B醫師於下午13時許建議心導管手術遭拒，至下午16時心肌酵素指
數偏高，再建議心導管手術，因B醫師已4、5年未進行該項手術故安排轉院，於轉院前
急救無效而死亡。原告主張B醫師僅安排普通病房，未建議立即為心導管治療，且未立
即安排轉診，其下班後無醫師接手亦有疏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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